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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7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140381638 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百三十八
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及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六條規定辦理。

二、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八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法
第十五條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八十二條之二規定辦
理借券，並於市場賣出時，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 )	 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不得超過該種有價

證券上市（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二 )	 借券賣出餘額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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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百分之十。
三、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前三十個營業日之日平

均成交數量之百分之三。但證券商因發行認售權證、指數投資證券、營業
處所經營結構型商品與股權衍生性商品交易業務、擔任受益憑證流動量提
供者或期貨自營商擔任股票選擇權或股票期貨造市者等避險需求、或證券
商擔任股票造市者提供買賣報價或避險需求之借券賣出不受限制。

四、前點有關數量之計算方式及每日可借券賣出股數，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公告辦理。

五、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
（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之二十時，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有價證券買賣得為融資
融券額度暨借券賣出額度分配作業要點辦理。

六、第二點有關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數之計算，以前一營業日
之總發行受益權單位數為準。

七、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四月七日生效；本會一百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金管證交字第一一二０三八０七九一一號令，自一百十四年四月七日廢
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7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1639 號

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一條規定，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之額度、期限、
融資比率及融券保證金成數之規範如下：
(一 )	 每一客戶最高融資及融券限額、每一客戶對上市及上櫃單一證券之

最高融資及融券限額、證券商因辦理業務之避險需求所為融券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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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額，由授信機構自行控管，並應訂定授信風險控管作業程序，以
適當評估客戶額度及控管授信風險。

(二 )	 期限為六個月，該期限屆滿前，授信機構得審視客戶信用狀況，准
允客戶申請展延期限六個月，一年期限屆滿前，授信機構得審視客
戶信用狀況，再准允客戶申請展延期限六個月。

(三 )	 最高融資比率上市及上櫃有價證券為六成（百分之六十）。
(四 )	 最低融券保證金成數上市及上櫃有價證券為百分之一百三十。

二、	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四月七日生效；本會一百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金管證投字第一一二Ｏ三八Ｏ七九一四號令，自一百十四年四月七日廢
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9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140381482 號

一、	訂定「公開發行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公開發行公司第
一、二、三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第一上市（櫃）公司年度（半
年度、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及財務報告目錄。

二、	本令自即日生效，並自公開發行公司申報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第一季財務
報告開始適用；本會一百十三年二月十五日金管證審字第一一三Ｏ三八Ｏ
四五五號令，自即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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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140381481 號

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證券自營商得購買下列投資標的，
惟第七款投資標的限同時經營證券經紀、承銷及自營業務之綜合證券商始
得購買：
(一 )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私募之有價證

券。
(二 )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私募

之受益證券，或依該條例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私募之資產基礎證券。
(三 )	 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增資發行之新股。
(四 )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初次上

市（櫃）前增資發行新股且採競價拍賣方式公開銷售者。
(五 )	 上市（櫃）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發行轉換公司

債且採競價拍賣方式公開銷售者。
(六 )	 有價證券持有人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對非特定人

公開招募之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股票。
(七 )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管理辦法規定登錄之

創櫃板公司，於登錄創櫃板期間增資發行之新股。
二、	證券自營商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之金額及作業程序，應符合下列規定，並納

入內部稽核項目加強查核：
(一 )	 購買任一公司前點投資標的之金額不得超過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五；

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之總額不得超過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購買前點
第七款總額不得超過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五。前揭情形均應符合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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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二 )	 購買任一公司前點投資標的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單次發行或已發

行總額百分之十。但購買前點第七款投資標的，不受該公司單次發
行總額百分之十之限制。

(三 )	 最近期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於加計購買前點投資標的金額之試算後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百。

(四 )	 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之決策程序，應依自行買賣有價證券之作業程
序，且於事實發生日起二日內，將前點投資標的內容登錄於「證券
商申報單一窗口」。

(五 )	 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交易金額達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三章資訊公開之規定者，除應經董事會通過外，並應依該準則
辦理公告、申報及揭露事宜。

(六 )	 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不得有不合交易常規及影響財務、業務健全經營
之情事。

(七 )	 購買前點第七款投資標的之種類與範圍，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且
於購買前點第七款投資標的前，應取具最近期標的公司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對象為
關係人時，應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三、	證券商同時經營自行買賣及承銷業務者，購買第一點投資標的應遵守證券
交易法第八十四條規定，且不得參與所擔任推薦證券商之興櫃股票公司辦
理增資發行新股為初次上市（櫃）公開銷售之競價拍賣。

四、	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金管證券字第
一一一○三八一○六二號令，自即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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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140381624 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二十四
條。
　　附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二十三條之三、第
二十四條

投資人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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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題一】

張先生為退休之上班族，積蓄大多是定存於銀行。某天與朋友聚會，
朋友建議其可以將存款投資部分績優公司股票以領取股票股利或現金
股利，如此將可獲取較好的報酬回饋。張先生想了解：
一、	什麼是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公司一年可分派幾次股利？
二、	何謂除權息交易日及除權基準日？若要參與除權息，最晚應該在

何時買進股票呢？
三、	公司股利發放之時間點為何，股利會以何種方式發放？
四、	如何查詢上市櫃公司的股利發放資訊？


